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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不认识你了？”也谈刑事被告人戴头套受审之举措 我也

不明白为什么当自己从报纸上看到《刑事被告人首次戴头套

受审》和《戴头套上法庭》这两则新闻之后，第一反应居然

会是顺口套用赵本山的经典台词造出标题中的这么一句话。

我承认这一戏谑与法律这种严肃概念太不相称，而且对于想

出并实践这一被《信报时评》誉为“司法文明细节的进步”

的有关法院工作人员的工作也太不尊重。但我确实是这样一

种感受。 近几年来，各地各级法院针对现行人民法院管理及

审判机制，勇于创新，大胆尝试，似乎是一种时尚。此类新

闻屡见报端。比如有关法袍、法锤的沸沸扬扬的报道以及前

些天还见到的另一则说是要为法官配法官助理，以减轻法官

工作压力的消息。这些改革或者说这些尝试，有自上而下推

广的，也有自下而上借鉴的，还有更多的是单个法院自发自

用的；有众口一词的，也有褒贬不一的；有昙花一现的，也

有意义深远的。对这些现象，我们自然应当客观地对待。每

一次尝试，其性质本身决定了其必然新颖，必然另类，必然

会引起不同反响。而究其基本出发点，勿庸置疑都是善意的

，究其作用，也无可否认总在一定程度上是“司法文明细节

的进步”。因而不能简单分析，以“做秀”一言蔽之。 这对

于此次北京市某人民法院所进行的这一已不是首次的“首次

”尝试给刑事被告人戴头套，也并不例外。但是，对于这一

举措，我认为根据报道所述的相关情况，无论是从法律理念



还是从实际操作的技术角度讲都并不周严。 《北京晨报》引

用该法院工作人员的话称这是“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尝试”。

那么这种尝试与国际接轨的究竟是什么呢？是给刑事被告人

戴头套这一举措本身吗？在提解刑事被告人过程中对被告人

佩戴头套，对此在国外的一些影视作品或新闻中似乎是见过

。好像说得过去。然而根据《信报》报道，该法院在审判过

程中也仍然让刑事被告人戴着头套，那么我们的这种做法，

如果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话，显然已经不是与国际接轨的问

题，而是超出国际标准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因为在国外

的影视作品或新闻中我所见到的被告人，在没有戴手铐等任

何刑具的情况下和自己的律师一同和检察官并行而坐时，并

没有戴头套。那么从其所谓的实现“对犯罪嫌疑人隐私权和

个人形象权的充分保护”这一目的角度讲，我们做的要远远

比他们好。或者我们试图与国际接轨的是给刑事被告人戴头

套这一具体举措所依附的、所想反映的一种重要法律思想无

罪推定。对此，我国刑法中早已明确采纳并且予以了规定，

缺少的只是被告人的沉默权这一内容。显然，通过这一本身

并不和国际接轨的举措来实现这种法律思想上的国际接轨似

乎根本没有必要，而事实上这一举措本身也起不到这样的作

用。 《北京晨报》报道并引用该法院工作人员的话称“在法

院尚未做出最终的有罪判决之前，佩戴头套是对犯罪嫌疑人

隐私权和个人形象权的充分保护”。但对此我却有以下这一

连串的疑问： 一是虽然刑事被告人在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之前

其隐私权和个人形象权应当予以保护，这一点是肯定的，因

为被告人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与其依法应受保护的其他权利

和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对于刑事被告人在法院做出



有罪判决前其被予以刑事侦查、采取强制措施以及提起诉讼

这些事实以及接受审理本身是否是刑事被告人的隐私权和个

人形象权所保护的内容？对此，我认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除非我们推翻“公开审判”这一原则和实践，这就无一是被

告人的隐私。既然是“无罪推定”，那么在有罪判决做出之

前，即使被公众所知，即使被媒体报道，也均没有什么损害

他的个人形象权的问题。 二是给被告人戴头套能否起到这种

保护作用？对此答案显然仍然是否定的。首先，在有受害人

而受害人又出庭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是否需要被告人摘下这

神秘的头套让受害人去辨认是否就是他面前的这个人或几个

人对他\她实施了犯罪行为呢？显然应当这么做。但这样做岂

不就让被告人在对其不利的判决做出前让他的真实面目暴露

于大庭广众之下从而有违于给他戴头套的初衷？其次，对任

何一起刑事犯罪案件，除非具备法定的不开庭审理条件或经

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均须依法公开审理。这就意味着

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任何公民均可以去旁听，可以在法庭

上见到被告人。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普通的旁听人员

，事先不知道此案情，也不认识被告人，仅听审判人员核对

被告人身份，但和具体人并对不上号；一种是特殊的旁听人

员，如受害人的亲属、邻里、同事或朋友，甚至是包括被告

人亲属、邻里、同事和朋友在内的其他任何认识或知道被告

人的人。对于后者，“戴了头套就不认识你了”？如果被告

人是某些著名或知名人士，那么这一点就更没保障。比如刘

晓庆。要实现设计这种举措的目的，显然，只有警察秘密侦

查和法院秘密审理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

保护被告人的隐私权和个人形象权，而且连做头套的钱都省



下了。 三是在涉及单位犯罪时如何给被告人“戴头套”？固

然，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单位犯罪，对其的处罚，无论是采用

双罚制，还是采用单罚制，均涉及具体的直接责任人员，但

毕竟犯罪主体是单位。在审理案件时我们可以对该直接责任

人员戴头套，以示保护，但对于该单位，如果应当保护，那

么如何保护？ 四是被告人何时能摘下他的头套？即使北京市

该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无论是当庭宣判，还是事后公开宣

判，我们都不能让其当众摘下头套，因为其判决此时尚未生

效，不排除在随后被二审人民法院宣判为无罪。提前让其当

众摘下头套，仍然有可能因此而损害其“隐私权及个人形象

权”。在二审过程中其仍然得戴着这副特制的头套直至无罪

判决或有罪判决被做出。此时，诉讼程序中显然还应当增加

一个环节二审法院审判长郑重地宣布：“（刑事）被告人可

以摘下你的头套了！”或者“摘下（刑事）被告人的头套！

”。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一审法院审判法官在审理过程

中自始至终，二审法院审判法官直至审理终结，均未当场“

验明正身”，能保证审判的正确和科学吗？代人顶罪的案例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过了。这会不会导致更多的此类案件

发生呢？ 五是刑事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论此理也应当戴上头

套以保护他的隐私权和个人形象权。而刑事自诉案件具有特

殊性即刑事被告人可以反诉，也就是说刑事自诉案件中的原

告人也可能成为被告人。论理他就也应当戴上头套。不知道

这种情况真的出现时，尊敬的法官大人看着面前两个或几个

戴着头套的两方当事人心里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刑

事公诉案件从立案开始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可能不会弄错人

。但刑事自诉案件并不比民事诉讼案件或行政诉讼案件严格



多少，戴着头套的当事人又一定此人是彼人吗？ 六是“无罪

推定”这种法律思想事实上并不局限于刑事案件，对于民事

诉讼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也同样适用。比如法国民法典第一

章就做了这样的明确规定。即使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民

事诉讼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做出被告败诉的判决之前

，我们能说被告有过错和应当承担责任吗？被告就应当受批

评和社会舆论谴责吗？显然不能。那么，为了保护民事诉讼

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中被告的隐私权和个人形象权，我们是

否也应当给自然人原告戴上头套直到其被判决应当承担责任

？或者为了有别于刑事案件，给他们改带口罩？同样，如同

单位犯罪所面临的尴尬一样，在这些案件中，尤其是行政诉

讼案件中，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被告又如何给他们戴头套？ 

《北京晨报》引用该法院工作人员的话称实施这一举措的另

一作用是“可以增强提解工作的保密性和安全性，有效地避

免同案被告人之间的串供”。既然是同案被告人，原则上自

然在同一天受审。既然被装在同一辆囚车上，而头套并没有

遮住眼睛，那么他们就完全可以识出彼此。更何况有些犯罪

本身就是诸被告人戴着头套去完成的。显然还是那句话，“

小样，戴了头套我就不认识你了”？而从看守所到法院这短

短的时间里，在押解法警的严密监视下，即使被告人不戴头

套，无论是说话、哑语，还是纸条，同案被告人串供或者说

有效地串供的可能性到底又有多大？因此，通过给被告人戴

头套可以避免同案被告人串供，这一观点在理论上也并不周

密，大有画蛇添足的味道。加强监督，或者分车押解，就完

全能解决此问题，何必又浪费纳税人的钱去做头套呢？ 我钦

佩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勇气，也尊重他们所作的工作。



但是一项重大举措的出台应当是严谨、慎重和全面考虑后的

结果，否则必然贻笑大方。记得去年出台新型车牌时，也是

为了和国际接轨。为什么最终却成了一出闹剧？就是因为考

虑的太简单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